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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基本情况
	事故单位名称
	沈阳司迈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事故单位地址
	沈阳市东陵区汪家镇汪南村

	法定代表人
姓名
	     朱东
	单位性质
	私有企业

	所属行业
	一般项目、机械制造、金属加工
	单位类别
	特种设备使用

	作业人员数量 
	2
	持证人员数量
	3

	设备种类
	起重机械
	设备类别
	桥式起重机

	设备品种
	通用桥式起重机
	设备等级
	——

	设备代码
	40102101002008030014
	产品编号
	0060

	制造日期
	2000年6月1日
	施工日期
	2008年3月12日

	设备用途
	生产
	投用运行日期
	2008年3月12日

	使用登记日期
	2014年10月9日
	使用登记证编号
	起11辽AA799（14）

	检验日期
	2016年11月25日
	检验类别
	定期检验

	检验结论意见
	      合格 
	发生事故时间
	2018年4月23日8时44分

	发生事故地点
	沈阳市东陵区汪家镇汪南村生产车间内

	事故等级
	特种设备相关事故
	事故特征
	倾覆

	损坏程度
	无
	事故直接原因
	违章操作

	事故主要原因
	违章操作
	直接经济损失
	83.00万元

	死亡人数
	1
	受伤人数
	0

	负责组织事故调查的部门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技术鉴定机构
	沈阳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辽宁省安全科学研究院

	损失评估机构
	

	说明：


调查组组长（签字）：         日期：




二 事故发生单位及设备概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1.沈阳司迈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注册情况
沈阳司迈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是事故发生单位，该公司初始成立于2011年03月18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是：91210104569425994P。注册地址：沈阳市大东区南卡门路7甲号，法定代表人：朱东。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机械制造、金属加工。
    2.经营情况
沈阳司迈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与沈阳中建金属结构制安有限公司签订了厂房租赁合同，厂房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合同期限为2017年10月15日至2018年10月30日止。沈阳中建金属结构制安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沈阳市东陵区汪家镇汪南村，法定代表人：张哲，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127507926335。沈阳司迈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在租赁厂房中主要生产燃气轮机配件。   
    3.安全管理情况
    沈阳司迈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建立了安全管理机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有安全培训记录和安全隐患排查整改报告汇总表。
    4.事故直接人员
事故直接人员张东，是起重机操作员。
    （二）设备情况         
    设备名称：通用桥式起重机
    设备型号：QD20/5t-16.5mA4；额定起重量:20/5吨； 跨距：16.5米。
    制造单位：沈阳市起重机厂
    出厂日期：2000年6月
    操纵方式：司机室+手持遥控器
    产权单位：沈阳中建金属制安有限公司
    使用地点：沈阳市东陵区汪家镇汪南村
    该起重机械检验报告有效期为2018年11月，检验报告编号： QMD2016-218-0328,检验结论为合格。检验单位：沈阳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三 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18年4月23日8时44分，在沈阳市东陵区汪家镇汪南村，沈阳司迈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在租赁的厂房内，该公司起重机操作人员张东用遥控器操纵起重机翻转工件，在吊运过程中由于连通管连接法兰过大，用钢丝绳进行辅助吊运，在将连通管连接法兰吊立起来后,由于未控制好起重机吊索下方的尺寸，连通管连接法兰侧面着地，使钢丝绳两侧的受力不均，导致钢丝绳从吊钩中脱出，连通管连接法兰倾倒，将张东压在连通管连接法兰下。
（二）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附近工作人员立刻拨打120进行救援，120医护人员到现场后，确认张东已经死亡。
   





    

 
四 人员伤亡、设备损坏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该起事故中，作业人员张东死亡，现场无设备损坏，沈阳司迈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一次性赔偿张东家属83万元，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3万元。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照号码
	籍贯

	张东
	男
	
	
	吉林省通榆县


 















五 事故发生原因及性质
   （一） 调查情况
1.现场检查情况
2018年4月23日11时44分，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接到浑南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事故通报后，沈阳市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局、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浑南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沈阳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和辽宁省安全科学研究院相关行业专家联合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查，事故现场一台通用桥式起重机（起重量：20/5吨、跨度：16.5米），一个直径2.4米、重约2.3吨的工件停放在车间内，钢丝绳处于脱钩状态，现场地面发现工件倾倒的痕迹。现场经专家讨论，初步认定为特种设备相关事故。
2.调查取证
2.1  成立事故调查组。经浑南区政府批准，浑南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相关部门成立“沈阳4.23起重机械物体倾覆特种设备相关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将依法对沈阳司迈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事故相关人员及企业安全生产状况进行调查取证。     
2.2 对车间主任张建伟调查。通过张建伟了解到，该公司每周一开展安全培训会，在会上由安全员和办公室主任强调安全生产重要性，要求起重机操作员严格按照起重机的操作规章对起重机进行操作，不允许违章作业。
2.3 对张宏伟的调查。通过对张宏伟的调查，张宏伟和张东在沈阳司迈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第一车间北侧吊连通管连接法兰，准备将连通管连接法兰进行翻面。以便于对连通管连接法兰的另一侧焊接工作。张宏伟协助张东作业，张东是主要负责起重机作业的。在吊运过程中由于连通管连接法兰过大，用钢丝绳进行辅助吊运，在将连通管连接法兰吊立起来后，由于未控制好起重机吊索下放的尺寸，连通管连接法兰侧面着地，钢丝绳从吊钩中脱出，连通管连接法兰向西侧倾倒，将张东压在连通管连接法兰下。
2.4 对法人委托人办公室主任张冰调查。据张冰介绍，张东和张宏伟在公司第一车间北侧吊运连通管连接法兰，准备将连通管连接法兰进行翻面，以便于对连通管连接法兰的另一侧焊接作业。张东负责吊运，张宏伟协助张东工作，在吊运过程中由于连通管连接法兰过大，用钢丝绳进行辅助吊运，在将连通管连接法兰吊立起来后，由于未控制好起重机吊索下放的尺寸，连通管连接法兰侧面着地，钢丝绳从吊钩中脱出，连通管连接法兰向西侧倾倒，将张东压在连通管连接法兰下。在调查中执法人员问到吊钩有没有防脱钩装置，张冰介绍“当时有，可能工作中掉了，没注意这个装置缺失。”通过进一步调查了解到，法人朱东2018年由于工作原因，从未对安全生产进行过巡查、检查，其年收入20000元。调查后张冰又提供了沈阳司迈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安全管理机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培训记录和公司安全隐患排查整改报告汇总表。
2.5 对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宛玉敏调查。据宛玉敏介绍她是沈阳司迈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其负责安全教育和技术培训工作，每周一都开展安全教育培训会，持有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证。
 3.相关人员持证情况
3.1张宏伟持有沈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核发的Q4桥门式起重机司机操作证，档案编号：Q4201801001发证机关：沈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发证日期：2018年01月17日、有效期至：2022年01月16日。
3.2张东持有沈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核发的Q4桥门式起重机操作证，档案编号：TS2100000002344、发证机关：沈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发证日期：2018年02月08日、有效期至：2022年02月07日。
 3.3宛玉敏持有沈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核发的A5起重机械安全管理员证、档案编号A5201524012、发证机关：沈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发证日期：2016年01月05日、有效期至：2020年01月04日。
 根据《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140号）第三章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每四年复审一次，因此以上证件有效。
 4.其他取证情况
120急救中心出具的《沈阳急救中心院前急救病历》（病例号：SY-02-8137-20180423-085041-1）显示：看患者平卧位，无自主呼吸，颈动脉搏动消失，双瞳孔D=6.0mm，对光反射消失，双肺呼吸音消失，心音消失，全身多处骨折，四肢均严重畸形，患者临床死亡。
   （二）事故原因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分析，造成事故的原因有:
  1.直接原因：
    张东在利用手持遥控器操作起重机械吊运工件过程中，由于未控制好起重机吊索下放的距离，导致连通管连接法兰侧面着地过快，使钢丝绳两侧受力不均，受自身张力的作用，索具从吊钩中脱出使工件瞬间倾倒，是导致操者死亡的直接原因。
    2.间接原因
[bookmark: _GoBack]沈阳司迈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虽然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制度，对职工进行了安全教育，但安全制度没有真正落实。自2017年10月30日-2018年3月30日，隐患排查记录中，未发现任何问题，安全隐患排查流于形式，没有真正发现安全隐患，或发现隐患没有及时排除，是导致该事故的间接原因。
  3.主要原因
张东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和沈阳司迈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起重机安全操作规程》，吊装作业安全意识淡薄，违章作业，对钢丝绳脱钩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对钢丝绳索具选择与捆绑方式也不正确，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4.次要原因
沈阳司迈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对制度落实监管不到位，对职工安全教育不到位，对隐患排查、及时排除安全隐患不到位，由此导致操作人员张东在操作起重机械时对钢丝绳脱钩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违章操作，是事故的次要原因。   
   （三）事故性质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取证、分析，根据专家组出具的“事故技术分析报告”和“事故类别确定”结论。调查组认为，该事故是一起因起重机械索具绑挂不当从吊钩中脱落发生的工件倾倒事故。根据TSG 03-2015 《特种设备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导则》第2.5.1条中规定，“因起重机械索具原因而引发的被起吊物品坠落的事故”，不属于特种设备事故。由于该事故所涉及的起重机械在特种设备目录内，故事故调查组认定：该事故为”特种设备相关事故”。
六 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事故单位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沈阳司迈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作为安全生产责任主体，虽然制定了安全管理制度，但对制度的落实监管不到位，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流于形势，对钢丝绳防脱钩装置缺失、钢丝绳索具的选择和捆绑方式不正确及违章操作没有及时发现和纠正。
2.该公司虽对职工进行了安全教育，但教育未能深入人心，操作人员安全意识淡漠，违规操作，导致事故发生。
综上所述，调查组认为沈阳司迈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九十条“发生事故，对负有责任的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发生一般事故，处以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之规定，对沈阳司迈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进行处罚。因该公司事故发生后，一是能够立即组织人员进行抢救，对死者家属积极进行安抚赔偿，并得到家属的认可，为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二是该公司对事故的发生深刻反省，积极配合事故调查组调查事故，对安全隐患积极整改到位。根据《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制度的通知》之规定，调查组建议对该公司处以十万元罚款。
   （二）事故相关人员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1.张东违反《起重机械操作与管理》和该公司关于《桥式吊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违章作业，对本次事故负有主要责任，但其在事故中死亡，不予追究责任；
    2.朱东做为沈阳司迈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对公司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缺失，未能将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管理制度落实到位，未依法履行职责，对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项：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依法履行职责或者负有领导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发生一般事故，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款。建议对沈阳司迈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朱东，处以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三十的罚款；朱东年收入20000元，按其年收入百分之三十罚款，应对其罚款6000元。
    3.宛玉敏、张宏伟，作为特种设备管理人员和经过专业培训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应当发现隐患和张东的违章操作行为，但他们安全意识淡薄，没有将安全管理制度落到实处，在张东吊装工件过程中，未能及时发现、制止张东的违章操作行为，导致事故发生，建议按公司相关管理规定对二人进行处理；
    4.因该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调查组建议对相关人员的追诉交由浑南区公安分局处理。
七 预防措施与整改建议
为防范此类事故再次发生，建议监管部门督促事故单位沈阳司迈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将各项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到位，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在今后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为防范和杜绝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生产安全，现提出以下整改措施：
1.必须认真吸取事故教训，加强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及时消除事故隐患，确保特种设备安全运行；
2.完善安全生产组织架构，加强对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检查监督；
3.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操作规程，落实督导制度，组织职工学习，并在生产中严格执行，预防事故发生；
4.公司领导必须加强对职工的安全生产知识和操作规程的培训教育，提高职工的自我保护意识和互相保护意识，严禁职工违章作业，违者要严肃处理；
5.沈阳司迈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要严格自省，充分吸取事故教训，在公司中全面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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